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动议二读《2013 年证券及期货 

（修订）条例草案》致辞全文（只有中文） 

2013年 7月 10日（星期三）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七月十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动议二读

《2013年证券及期货（修订）条例草案》的致辞全文： 

 

主席︰ 

 

  我动议二读《2013年证券及期货（修订）条例草案》（下称「条例草案」）。 

 

  条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在香港设立场外衍生工具市场监管制度，以符合国际要

求，并实施其他改善金融市场规管的技术性措施。 

 

背景 

── 

 

  二零零八年年底的全球金融危机，显示了场外衍生工具市场的结构性问题。由于

市场缺乏规管，加上场外衍生工具交易的双边性质，令监管机构难以掌握市场参与者

的场外衍生工具持仓状况以及对市场或整体经济的影响。场外衍生工具交易的全球流

通性亦容易产生潜在的连锁影响风险。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国集团领袖承诺改革场外衍生工具市场，包括强制向交易

资料储存库汇报场外衍生工具交易、通过中央交易对手方结算标准化的场外衍生工具

交易，以及在交易所或电子交易平台进行标准化的场外衍生工具交易。国家作为二十

国集团的成员，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们需要履行有关承诺，与其他国际金融

中心看齐。 

 

场外衍生工具市场监管制度 

──────────── 

 

  条例草案包括以下三大范畴︰ 

 

  第一，引入符合二十国集团要求的汇报、结算及交易责任； 

 

  第二，订定条文，以规管藉以履行强制责任的必要基础设施；以及 

 



  第三，订定条文，以规管和监察场外衍生工具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建议制度的监管工作，将由香港金融管理局（下称「金管局」）及证券及期货事

务监察委员会（下称「证监会」）联合执行。金管局负责规管认可机构及核准货币经

纪的场外衍生工具活动，认可机构包括持牌银行、有限制牌照银行及接受存款公司。

证监会则负责规管持牌法团和会在附属法例订明的其他人士的场外衍生工具活动。为

确保金管局和证监会具有相关的监管权力，证监会的调查和纪律处分权力会扩展至涵

盖场外衍生工具活动，而金管局亦会获赋予相应的权力，规管认可机构及核准货币经

纪合规的情况。为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条例赋予金管局的权力，与证监会在《证券

及期货条例》下的调查和纪律处分权力是一致的。新条文采用了浅白语文的草拟风格，

对有关现有条文的诠释并无影响。 

 

强制责任 

──── 

 

  正如我刚才指出，条例草案会引入强制汇报、结算及交易责任，不过，强制交易

责任不会由一开始便实施，而是待进一步研究本港的市场情况后才作决定。这些强制

责任只适用于附属法例所指明的场外衍生工具交易。监管机构稍后将就附属法例咨询

公众，现时构思是若干类别的利率掉期和不交收外汇远期合约会被指明纳入规管范

围，这些都是在香港主要类别的场外衍生工具交易，并且可以被标准化。 

 

受规管活动 

───── 

 

  条例草案将引入两类有关场外衍生工具的新增受规管活动。新增的第 11 类受规

管活动会涵盖交易商及顾问的活动，而新增的第 12 类受规管活动会涵盖结算代理人

的活动。此外，现有第 9 类受规管活动及第 7 类受规管活动的范围也会扩大。第 9

类受规管活动是资产管理，会扩大至涵盖场外衍生工具的投资组合。现有第 7类受规

管活动是自动化交易服务，会扩大至涵盖场外衍生工具的交易。条例草案会就新增受

规管活动和扩大现有的受规管活动引入过渡安排，让现时在场外衍生工具市场以中介

人身分提供服务的人士，可在一段有限期间内，继续提供服务。 

 

系统重要参与者 

─────── 

 

  条例草案亦会规管系统重要参与者。这些参与者并非获金管局或证监会发牌或注

册的中介人，但他们在场外衍生工具市场的持仓量或交易之重大足以引起潜在系统性

风险的关注。假如他们的场外衍生工具的持仓量超逾了在附属法例订明的某个特定门



槛水平，就必须通知证监会，并受到规管。 

 

规管中央交易对手方及交易平台 

────────────── 

 

  条例草案还就指定中央交易对手方及交易平台订定条文。 

 

上诉途径 

──── 

 

  条例草案规定，凡对金管局及证监会根据建议制度所作的相关监管决定提出的上

诉，一律交由证券及期货事务上诉审裁处审理，以作出适当制衡，确保相关规管决定

公平合理。 

 

有关规管金融市场的其他改善措施 

─────────────── 

 

  此外，条例草案会对《证券及期货条例》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作出其他

修订，规定必须以电子方式，把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XV 部「权益披露」作出

的具报及报告送交存档，亦会赋权刑事法庭发出交出令，以收回从市场失当行为罪行

得来的非法收益，符合打击清洗黑钱财务特别行动组织提出的建议。 

 

咨询工作 

──── 

 

  为了确保场外衍生工具市场的建议监管制度切实可行，金管局和证监会于二零一

一年进行联合咨询，其后于二零一二年发表补充咨询文件。回应者普遍支持建议的监

管制度，认同香港有需要制订并实施与二十国集团改革场外衍生工具市场目标一致的

措施，并赞同金管局与证监会的监管责任分工建议。 

 

  我们在二零一一年一月三日、二零一二年四月二日及二零一三年三月四日本会的

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向委员简介了我们的监管建议。委员普遍支持提出条例草案，

以规管场外衍生工具市场。 

 

结语 

── 

 

  主席，条例草案将有助香港设立适切而有效的制度，监管场外衍生工具市场，履



行二十国集团的承诺，并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看齐。我希望本会能够支持尽快

通过条例草案。 

 

  主席，我谨此陈辞。 

 

 

完 

 


